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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地到金融：农村改革再突破 

作者：刘奇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发布时间：2010年5月14日 

  

中国农村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农民生生不息的创业精神。这种创业精神磨砺于计划经济时期有限的制度空间，激扬

于第一轮农村改革的土地新政，受制于近年的农村金融困局。当前，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是，投资兴业、创造财富已经

从“土地时代”、“设施时代”跃进到“金融时代”，金融正逐步取代土地、取代设施成为新时期财富创造的主要载

体。如何培育农村金融，使农民的创业能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到释放空间，是新一轮农村改革亟待解决的关键问

题。  

 

  （一）农村改革创造奇迹的逻辑起点 

 

  计划经济时代一直残存着允许农民在一定范围内自由创业的狭小空间。自留地、自由饲养畜禽和自由市场的

存在，使家家都有一块面积很小的可以自由耕种的土地，家家都可以饲养几只家禽家畜，也可以到农村集市上出售少

量农产品。在这个十分狭小的制度空间里，农民见缝插针、有地立木，顽强开拓着自己的生存环境。尤其在“两个挤

压”和“一个激励”的作用下，这种开拓创业精神愈益强劲。所谓“两个挤压”：一是自身生存需求的挤压。生产队

分的粮食不够吃，必须另觅途径，自留地和一定限度的自由养殖便成了农民自由发挥的空间；二是制度的挤压。自留

地、自由养殖、自由市场的自由量受到基层干部严格限制，自留地耕种的时间只能是早起、夜晚或饭前饭后等集体出

工的空档间隙，耕种、浇灌等完全人力，更不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自由养殖的场所、数量受限；农产

品进入自由市场的品种、数量、价格和时间也受到严格限制。农民一旦超越限制，便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

轻则没收产品，重则罚款批斗。“一个激励”就是农民通过与“两大挤压”的对抗，能够获取比大田产量高出数倍的

可喜成果，这些成果不断点燃着农民创业的激情。 

 

  “两大挤压”、“一个激励”是农民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极尽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动力源，

是农民创业精神得以铸炼锻造的大熔炉。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正是一直拖着那条“露头就被割”的“资本主义尾

巴”才成就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奇迹。 

 

  从社会管理层面看，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源于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伟力，这毋庸置疑。但制度只是提供了一

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和条件，是外因。而真正创造奇迹的根本则是内因，是几亿农民在有限的自由空间里“与天奋斗、

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艰苦卓绝的实践，是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长期磨砺的创业精神、创业潜能和创业经验。没有这

些因素的累积叠加，奇迹难以发生。同样是一个“包”字，进城后的表现就相去甚远。城里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彻

彻底底地躺在计划分配的温床上享受着一切。制度没有给他们留下一丝一毫的发挥空间。同时，他们不仅没有生存的

挤压，而且环顾浩如烟海的农村，身处城市，那真是“天上人间”，云泥之别，他们相对于农村，是“人上人”。更

何况按过去的说法，“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需要我们去解救”，生存状况还不如中国农村。一种莫

名的满足感弥散在每一个有城市户口人的心头。当在农村十分灵验的“包”字进城后，他们很麻木、很茫然，反应迟

钝。因为他们当初进城时的创业精神已经完全退化了、消亡了，他们宁肯躺在现有的制度上“享清福”。城市改革举

步维艰，至今拖泥带水，这不能不说是“病”之根源。 

 

  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农村有限的自由空间虽然狭小，但却始终孕育生长着一种求新求变的创业精

神。这种生生不息的创业精神在时时刻刻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过程中，锤炼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生存本领，

并不断积蓄着潜能。这一长期蕴藏的巨大潜能，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与环境，便由“星星之火”迅速扩展成“燎原之

势”。因此，30年前中国改革从农村破题；30年后的今天，中国改革同样需要从农村突围。30年前把土地交给农民，

农民的创业潜能得以充分释放；30年后，把金融交给农民，农民的创业精神才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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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土地到金融，农民创业再突破 

 

  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就是为农民发挥创业精神、释放创业潜能找到了土地这个载体。土地承包、家

庭经营使农村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农民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之后，拥有了更多的剩余时间、剩余劳力，积累了更

多的剩余产品、剩余资金，开启了“离土不离乡”的创业之路，由此衍生出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乡镇企业异军突

起、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河山的宏图伟业，使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发生历史性转折。 

 

  在中国农民的创业载体悄然由土地向金融发生转变的进程中，来自农村本土的两股金融力量极大地左右了农

民创业的兴衰成败：一是乡镇政府控制下的信用合作社。乡镇企业萌生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其间国家对金融机构一

直实行行政管制，由于部门利益排斥，国家给乡镇企业规定了一个非常小的贷款配额。但乡政府有任命农村信用社干

部的权力，并时常利用其权力在农村社区内部为企业筹款担保；二是迅速发展壮大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自上世纪80年

代农村合作基金组织试办以来，全国农村合作基金会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对解决农民生产资金短缺，增加乡镇企业融

资做出了很大贡献，弥补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不足。两种力量相互交织强化，共同为广大农民创业打造出崭新平

台，不断助推着乡镇企业初期的发展与扩张。据统计，在1981年—1985年和1986年—1990年两个时期，乡镇集体企业

总投资分别为837亿元和2436亿元，其中来自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的资金分别占到55.54%和53%。 

 

  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面退出县及县以下地区，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的产权不

清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人控制、不良资产比例较高等问题愈发突出，金融机构支农功能严重退化，“非农

化”、“城市化”倾向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全国于1999年1月宣布统一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各地闻风而动，致使

全国约4.5万家乡村两级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停业关门、摘牌收印、一律停办。由此，中国农村金融机构深陷生而不

长、存而不活、逐步退化的尴尬境地，资金成为农村最稀缺的资源，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农民创业的死结。据统计，目

前全国还有286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组织，8000多个乡镇只有一个金融组织，全国农户贷款覆盖率还不到10%。在资

本全球化的背景下，在“金融为王”的新时代，在货币强力左右资源重组的现实中，农民的创业精神、创业潜能找不

到释放载体和施展平台，只能左冲右突、四处盲动，进而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首先，“钱荒”无法就地创业。当前农村一面是发展资金奇缺，专家测算每年缺口达上万亿元；一面却是社

会闲散资金过剩，农村的增值收益剩余基本被各类金融机构抽走而流向城市，有关方面预测每年流向城市的资金达

七、八千亿元。贷款融资难使农村中小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个体经营户等市场主体和广大农户面临着严重

的“钱荒”。缺少金融“动脉”的农村经济发展无所依托，资金投入匮乏所衍生的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由于有效投入

不足，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只能粗放经营或抛荒土地。由于资金短缺，农村如火如

荼的创业热潮逐渐消退，乡镇企业数量锐减。以我国中部某省为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每千人拥有乡镇企业数为

22.8个，到了90年代末这一数字减少到14.1个，减少8.7个。 

 

  其次，务工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在农业生产回报率低下、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徘徊不前的背景下，农民求生

存、图发展的出路逐渐转向出卖劳力。但是大量劳动力的市场需求不在农村，而在那些金融资本牢牢盘踞、外来资本

不断注入、二三产业加速发展的沿海地区、大中城市，这些地方便成为农民出售劳力的汇聚之地。今天，这个流动的

群体已达近2亿之众。农民工恶劣的工作环境、过低的生存质量和微薄的收入保障，不仅造成了他们心理上的疏离、失

落，生活上的“假城市化”、“被边缘化”，也对有限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带来极大冲击，为城市和谐发展埋

下巨大的社会风险。与此同时，随着青壮劳力背井离乡，建设新农村的有生力量日渐衰微，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问

题十分突出，农村社会治安与稳定也遭遇严重挑战。世界经验表明，任何国家、任何产业，在地理空间上最能流动的

因素是资金、技术、机器设备，而不是劳动者。而一旦有了金融支持，中国农民创业潜能的释放就找到了载体，他们

就可以就地创业，进而就地城镇化。一个违背世界经济规律的劳动者大流动就可以大大减缓。 

 

  再者，产业转移严重受阻。自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以来，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大量向中国转移，

沿海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成为承接转移的先发地带。时至今日，中国工业化在量上的扩张基本得以实

现，目前已经进入生产技术革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沿海地区作为工业化的火车头亟需率先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实现从“装备中国”到“中国装备”的飞跃，进而推动劳动密集型

产业溢出，逐步向广大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但一个反规律的现实是，这种转移迄今未能实现，沿海地区一面向

“高、精、尖”领域进军，研制生产现代高科技产品；一面仍未放弃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鞋子、玩具、服装等加工

企业依然遍地开花。显而易见，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有中西部源源不断供给的大批廉价劳动力的强力支

撑，二是中西部广大农村承接产业落地的综合条件不佳，尤其是在现代产业发展中，金融土壤的贫瘠是最关键的因

素。 

 

  第四，农村改革困局难破。30年农村改革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是因为有几亿农民锲而



不舍的不断创造，我们有石头可摸，随时都能摸到大大小小的石头，并由此找出规律，形成制度，推进改革。今天农

民长期积淀的创业精神由于金融阻隔无处发挥，我们能摸到的石头越来越少了，更谈不上“找船过河”和“造桥过

河”了。没能给农民这个“英雄”群体找到可供发挥的用武之地，这是近年来农村改革难破困局的关键所在。 

 

  人类文明进入后工业时期，货币越来越成为配置资源、集聚财富、拉动经济的主角，大到国家、商界，小到

家庭、个人，执资本之牛耳取胜者，成例比比。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置身其外。而有着八、九亿人口的

我国农村，却偏居一隅，处于这场变革的真空地带。长此以往，中国农民这个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庞大群体将越来

越被全球化的经济边缘化。如果说，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因时而动，从土地切入，充分释放了农民的创业潜能，促进

大发展；那么，新一轮农村改革应顺势而为，从金融着手，重新构筑起农民创业的舞台，再造新辉煌。虽然土地是农

民创业的直接载体，而金融是间接载体，但它却是必须逾越的致命障碍，不过此关，创业就无从谈起。有之“不必

然”，无之“必不然”。 

 

  （三）着力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 

 

  当前，中央高瞻远瞩，为培育农村金融制定了明确的政策措施。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和2009年一号

文件指出，“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

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鼓励

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求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规范和发展民间借贷”。对商业性金融而言，关键是要引导其调

整经营策略，瞄准不同需求群体，发挥其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的优势，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在支持农村经济发

展中实现自身发展。政策性金融则要主动融入财政支农体系，改变长期以来支农资金使用分散、效率低下的局面，以

利息补偿、风险补偿等形式，支持农村金融机构扩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小企业和龙头企业的信贷规模，发挥财政

支农资金使用的乘数效用，变财政“输血”为金融“造血”。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便是要启动增量改革，着力培育

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放手发展适合农村需求特点的各类新型金融组织，尤其要下大功夫引导农户发展以乡村“熟人

社区”为边界的小规模资金互助合作组织。 

 

  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本土组织力量，即发展区域性资金互助组、资金合作社、小额信贷

担保公司以及村镇银行等互助合作组织；二是本土资本力量，即融通本地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如果不让资金拥有者拥

有融通资金的权利，那就剥夺了他们所拥有的财产权的一半权利。因为财产权利有多种用途，我的钱我可以自己用，

也可以借给别人用，如果不让他借给别人用，岂不是剥夺了他的另一半权利。当然，借给别人用不能违法，不能放高

利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三是本土人才力量，即培育农村金融人才。三股力量聚合构成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与官

办金融机构或传统金融组织相比，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自下而上生成。本土力量来自民间，扎根农村，是

“草根金融”，他们的目标就是为本土服务。其二，充分利用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力。农民千百年来聚族而居，世代

相熟，特别重视血缘、亲缘、宗缘、族缘、人缘等人际关系以及由此衍化出来的非正规制度，“借债还钱、好借好

还”等观念深入人心。农民的借贷行为，有现代契约关系的规范，在更大程度上来自传统的非正规制度的约束，它不

仅具有“实物抵押品替代”的作用，而且还能产生违反约束将被熟人社会整体抛弃的可持续性威力，绝不可低估。其

三，规模小。经营管理简便，易于初涉资本市场的农民进行操作。 

 

  实践证明，哪里的农村本土金融发育充分，哪里就有大发展。温州民间金融非常活跃，“地下资本”占了民

营企业资金来源的30％—40％左右，近三分之二的中小企业融资来自民间金融。可以断言，没有温州的民间融资就没

有温州模式的诞生，就没有温州这么多大大小小老板的出现，就没有今天温州经济的繁荣活跃。印度农村基层各类金

融服务组织有16万多家，农户借贷覆盖率达97.1%，因此带来印度农业的三次革命大获成功，一跃由“饥饿之国”成

为农产品出口大国。孟加拉人尤努斯创办了举世闻名的“穷人银行”，自1976年开业以来，已为数百万穷人累计提供

贷款50亿美元，并针对贫困人群逐步开展了保险、电信、教育基金、房屋建设等各项业务。美国收视率最高的商业电

视节目《晚间商业报道》与沃尔顿商学院联合在全球评选“过去25年中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界领袖”，尤努斯是唯一

入选的亚洲企业家，评选机构说“他打造的孟加拉经验在58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 

 

  相比之下，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自上世纪9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被一风吹的砍掉之后，在发育本土金融方

面普遍遭遇“体制性迟钝”，原因有三：一是监管部门不敢干。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心存戒备，唯

恐这一“异类”冲撞现行体制，十分担心它们“扰乱金融秩序”，会带来“天下大乱”，对已经出现的合作金融组织

也是查办多、扶持少，限制多、鼓励少。二是官办银行不愿干。以追求利润为经营导向和主要目标的官办银行，自然

嫌贫爱富，只愿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缺乏向农业、农民输送贷款的积极性。三是基层干部不想干。经历过农村

基金会清理风暴的农村基层干部心有余悸、谈“钱”色变。同时发育金融运作复杂、进程缓慢、润物无声，远不像大

包干那样简便易行、立竿见影、一包就灵，调动积极性、培养人才、显现成效都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 

 



  从大包干的星火燎原，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再到民工潮的波涛汹涌，一次次历史性的创举都已证明农民

的创造能量是巨大的。而今，重构农村金融的历史使命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和2009年中央一

号文件已经为培育农村金融本土力量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为满足农民资金融通需求、激发民间创业潜能营造了

宽广的制度空间。各级政府及其金融监管部门应充分认识到，农村中正在发育的各类草根金融组织是农民像家庭承包

经营制一样的又一伟大创举，虽在服务的范围、对象、作用等方面各有侧重，但基本上都是农民按照自愿、平等、互

助、民办、民管、民用的原则组建起来的，与一般的民间借贷、地下钱庄有着本质区别。应进一步放宽金融制度对其

发展的约束，充分赋予农民创新的合法性，给予农民足够的创新空间，担负起农民创新的成本和风险，真正从引导、

鼓励、保护、支持的角度出发，“政策上放开、资金上扶持”，大力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一是调整思路。既抓

放活外资，也抓放活内资；既重视发展现代化、国际化的高端金融市场，为城市社会、工商社会和大中企业做好服

务，同时又放手发展草根化、中国化的低端金融市场，为农村社会、平民社会和二亿农户做好服务，为乡村的草根创

业搭建起一个发育的温床。二是做好两个对接，即大金融机构与小金融组织对接，如委托贷款等；财政惠农资金与金

融机构支持三农信贷对接，如达到一定标准给予补贴。三是在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政府应拨出专款用于启动资金，

在村一级着力培育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四是对资金合作社、小额信贷担保公司和村镇银行等，金融部门应放宽准入、

降低门槛，加强指导、帮助和支持，促其发展壮大，充分发挥其在解决农村融资问题、推动农村市场主体做大做强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五是目前国家出台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办法”是金融部门办金融，不是农民办金融，起不到应有作

用，应予修改。六是国家应加快出台《放贷人条例》，让民间借贷阳光化、合法化，克服民间借贷的灰色身份和无法

监管的现象，使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七是地方政府应把培育农村金融的本土力量作为基础性、战略性的系统工程摆上

重要位置，精心组织，着力扶持，放手发展。尤其是县乡政府务必克服那种“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的短平

快增长心态。放宽视野，放长眼光，稳扎稳打，发育出成熟的本土金融力量，将是未来一个地区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产

品。 

 

  （作者单位：安徽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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